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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講義 

第一章 不動產估價 

一、不動產估價專有名詞（估技 2） 

價格日期：指表示不動產價格之基準日期。 

勘察日期：指赴勘估標的現場從事調查分析之日期。 

勘估標的：指不動產估價師接受委託所估價之土地、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農作

改良物及其權利。 

比較標的：指可供與勘估標的間，按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差異進行比

較之標的。 

同一供需圈：指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間能成立替代關係，且其價格互為影響之最適範圍。 

近鄰地區：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供相同或類似用途之不動產，形成同質性較高之

地區。 

類似地區：指同一供需圈內，近鄰地區以外而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相近之其他地區。 

一般因素：指對於不動產市場及其價格水準發生全面影響之自然、政治、社會、經濟等共

同因素。 

區域因素：指影響近鄰地區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因素。 

個別因素：指不動產因受本身條件之影響，而產生價格差異之因素。 

最有效使用：指客觀上具有良好意識及通常之使用能力者，在合法、實質可能、正當合理、

財務可行前提下，所作得以獲致最高利益之使用。 

二、價格種類 

不動產估價，應切合價格日期當時之價值。其估計價格種類包括正常價格、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及特殊價格； 

不動產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類；其以特定價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件，並同時估計其

正常價格。 

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

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估

技 2） 

市場性 

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

示者：（估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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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貨幣金額表示者。（估

技 2） 

估價條件含有不確定性，則以特定條件敘明。所謂特定條件，舉例而言，指尚未實現，基

於法令、財務、市場、規劃等可行性分析之開發營運計畫條件。 

特殊價格：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估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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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影響不動產價格之因素 

一、影響不動產價格之因素：一般劃分為大環境的一般因素、土地所在地區的區域因素及不動產

個別特徵的個別因素。一般因素及區域因素是指不動產本身以外的因素，個別因素是指不動

產本身所造成之因素。 

二、一般因素：指對於不動產市場及其價格水準發生全面影響之自然、政治、社會、經濟等共同

因素。此種因素通常會對不動產構成地區形成全般的影響，由此確定該經濟社會之不動產價

格水準，而成為各個不動產決定價格之基礎。 

自然條件：自然條件為自然環境條件中對不動產價值發生影響的因素。如土質地盤狀態、

土壤土層狀態、地勢狀態、地理位置、氣象狀態等因素。 

政治條件：政治條件為政治環境條件中對不動產價值發生影響的因素。如國內政情、國防

安全、國際情勢等。政治局勢不安定將使投資減少、人口外移，不動產價值將因而降低；

反之，政治局勢安定將使不動產價值穩定而提高。 

行政條件：行政條件為政府管制措施中對不動產價值發生影響的因素。如：土地利用計畫

及管制政策、公共建設與設施、建築物之結構與防災管制、不動產稅制修正、任宅政策、

金融措施等。 

社會條件：社會條件為社會發展趨勢中對不動產價值發生影響的因素，此因素與人口特質

有密切關係。如：人口流動情形、都市形成及公共建設、教育及福利制度、住宅生活方式

等。 

三、區域因素：指不動產所屬地區之特性影響特定範圍不動產價格之因素。進行區域因素分析

時，應瞭解該地區環境特性，對不同使用類別之不動產所帶來的影響。（如：夜市對住宅及

店面的影響不同） 

交通設施：鐵路、捷運、公車等大眾交通工具，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地區性主要道路等

交通條件，對地區不動產價格皆有影響。交通設施條件良好之地區，其不動產價值愈高。 

公共設施：諸如自來水、電力、天然氣、公園、廣場的設置，對區域不動產價格皆有影響。 

生活機能：醫院、購物中心、商圈的存在，因生活機能完備，使區域不動產價格提昇。 

氣候天災公害：溫度、濕度等氣候條件；洪水、地滑等災害發生之危險性；噪音、空氣污

染等公害發生程度；變電所、煉油廠等危險或嫌惡設施之有無。 

使用管制：有無都市計畫的發布、未發布細部計畫限建區、行水區、飛航管制區、軍事禁

限建地區等。都市計畫內各種使用分區間之價值亦有相當大的差異。 

例：商業區之區域因素 

商業設施或營業型態、種類、規模、 

商業區腹地大小及消費族群之質量。 

營業項目競爭及聚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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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附近交通設施及停車位多寡 

商業區發展及盛衰程度。 

營業商品進貨之便利性。 

土地使用管制情形。 

工業區之區域因素 

聯絡道路、港口等交通運輸狀況。 

勞力來源及素質。 

距產品銷售市場及原料採購市場之遠近程度。 

電力、水源、資訊網路、污水處理等公共設施是否完備。 

相關產業之聚集情形。 

工業區之管理、行政輔導。 

土地使用管制情形。 

其他影響工業區的因素：是否尚有剩餘土地、未來發展性、災害污染程度等。 

四、個別因素：指個別不動產特徵影響不動產價格之因素。不動產估價就個別因素之探討，尤其

重視。 

土地 

宗地條件：地質、臨街寬度及深度、面積、形狀、地勢、座向、臨接道路之高低、坡度

等。 

街道條件：道路等級、道路聯結情形、道路寬度、道路景觀等。 

接近條件：公共設施接近程度。 

環境條件：宗地所處位置條件，其寧適與否而產生對價格之影響。 

行政條件：指單一土地之使用管制措施而產生對價格之影響。如面臨永久性空地之容積

率放寬、山坡地建築管制、開發限制、高度比、建蔽率、容積率等。 

建築物：結構、建材、空間配置、樓層、位置、座向、景觀、管理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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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動產估價原則 

一、競爭原則： 

當不動產有超額利潤時，將引起供給者間之競爭，導致不動產價格下降；當不動產地點優越

或價格低因而有利可圖，將引起需求者間之競爭，導致不動產價格上揚。 

二、變動原則： 

不動產價格是由眾多價格形成因素作用所形成，而該等價格形成之因素經常在變動之中，故

其價格亦是在此流動變化過程上形成。故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分析不動產之效用、稀少性

及有效需求，及使此等條件發生變動之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就該等因素相互影

響之情形作動態分析。 

三、預測原則： 

不動產估價是以過去的資料來推知將來。即以對照過去的經驗來預測將來的變動。進行不動

產估價時，應模擬買賣雙方對區域及整體不動產趨勢的認知與未來，並依照過去的資料來推

測未來不動產可能的變化。 

四、外部性原則： 

不動產的外在環境因素，對其價格可能產生正面或負面效應。外部性可以大至國際或國家，

小至區域或社區。進行不動產估價時，應觀察及分析外部性如何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 

五、適合原則：本原則是強調不動產與座落環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進化原則」及「退化原則」

來說明： 

進化原則：低價值不動產座落於高價值地區，較座落其他地區被覺得有價值。 

由於該地區之寧適性、便利性較其他地區佳，故不動產座落該地區之價值，會比座落於其

他地區之價值高。 

退化原則：高價值不動產座落於低價值地區，較座落其他地區被覺得無價值。如設計新穎、

外觀華麗的建築座落於老舊社區，將降低該建物價值。 

六、報酬遞增遞減原則：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增加其中一種生產要素之投資時，起初報酬將隨著投資增加而遞增，即

為遞增原則；但該某一生產要素之投資到達轉換點時，報酬將隨著投資增加而遞減，此為報

酬遞減原則。如：一宗土地興建大樓，起初隨著樓層數的增加而報酬遞增，但蓋至某一樓層

時，將因營造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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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貢獻原則： 

此原則為不動產某部分對於不動產全體之收益有何貢獻，是部分與全體之間的關係。此原則

可用於土地或建物之追加投資及一部份改良。以其增加不動產價值的程度來判定投資及改良

是否適當。 

八、均衡原則： 

此原則著重內部構成要素是否為最適組合。若不動產內部構成要素能搭配均衡，則該不動產

的收益性及舒適性便能高度發揮，反之，不動產內部構成要素過剩或不足，則產生不利之影

響。此原則對各類型不動產均有適用。 

九、剩餘生產力（收益分配）原則： 

勞動工資、資本利息、企業經營利潤及土地地租為生產四項要素。當若將總收益扣除工資、

利息及利潤後，剩餘者為歸屬土地之地租，而地租為地價的基礎。本原則係強調對象不動產

的收益高於其他不動產之收益，常源自於不動產所在之區位不同。須注意者，營運性不動產

的收益亦須明確區分何者非屬不動產所貢獻，避免將企業經營所創造出之收益計入不動產收

益中，而導出錯誤之結論。 

十、最高最有效使用原則： 

不動產價格並非以目前之使用現況來衡量，而是以客觀上所能達成之最有效使用狀態來評

定其價格。因為目前之使用不一定為最有效使用，因此在進行不動產估價時，不應受限於

現行之使用方法，而是必須判斷出最有效使用方式後進行估價。由於不動產經由各項主觀

的使用後其顯現出的價值各不相同，因此若要估計出不動產的最有效使用價值，必須從客

觀面觀察，除去主觀因素方能估出最合理之價格。 

最有效使用與各原則之關係： 

最有效使用，應以變動原則、替代原則及預測原則為基礎，而就過去至將來作長期之考

慮下加以判定。因為不動產價格通常是在過去至將來之長期之考慮下形成，且是處於變

化過程之中。 

收益遞增遞減原則、貢獻原則、均衡原則、剩餘生產力原則等四項要素是著重於內部構

成要素，要判斷最有效使用，除考量勘估不動產內部要素外，尚須判定其外部環境，故

還須應用適合原則、競爭原則及外部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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